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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F_E5_9C_B0_c67_256599.htm 问：土地估价师资格考试周期

是怎样确定的？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答：1993年颁布的《考

试暂行办法》规定，土地估价师资格考试原则上每年举行一

次。在实际操作过程中，1992年～1994年连续三年举行了土

地估价师资格考试，为刚刚兴起的土地评估市场输送了大批

急需人才。之后，为了保护土地评估市场的稳步发展，

从1994年起每两年举行一次土地估价师资格考试。当时所采

取的方式为“一考定终身”，即所有考试科目一并进行，全

部通过者取得土地估价师资格。新出台的《考试管理办法》

仍然规定“每年举行一次”，但对以往的报考方式进行了改

革，报考人员自由选择报考科目的种类和数目，各科考试成

绩在三个连续考试年度内有效。 现在规定考试每年举行，科

目考试成绩在几个考试年度内连续有效的做法，已在其他兄

弟协会先行实施。用“一考定终身”的方法容易造成考生之

间的非正常误差，不利于人才的发现和培养。缩短考试周期

、成绩滚动管理的做法，其实质是以人为本，从考生的角度

着想，在考试时间上分散了应试人员的压力，在考试科目上

减少了考生因一个科目未能通过而前功尽弃的情况。 问：一

年一考会不会造成土地估价师过剩？ 答：可以肯定地说不会

。从与相近的行业看，据有关资料，资产评估师和房地产估

价师都已超过了3万人；而土地估价师只有26793人，注册的

执业土地估价师为11862人，分布在2032个机构，平均每个土

地估价机构才5名多一点。作为一个行业要在社会上有足够的



地位和影响，不仅取决于执业人数的多少，更多地则取决于

与相关行业总量的比较。从现实的工作需求分析，土地估价

师不是多了，而是不够。主要从三个方面认识：一是农用地

的评估刚刚开始；二是城镇土地有偿使用的比例不多，大约

只占２４％，纳入有偿使用目录的用地许多尚未纳入土地评

估；三是不动产税的征收也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评估内容。鉴

于这三个领域的拓展，目前土地估价师的人数尚属不足。 问

：新的考试办法对报名条件有哪些规定？ 答：1993年颁布的

《考试暂行办法》，对报名者的条件从学历和工作年限上均

作了严格规定。那时的土地估价师资格考试报名条件偏严，

由当时的客观条件所限定。 经过20年的发展，在21世纪的今

天，土地评估行业已被社会广泛认可，社会各界都十分关注

和支持土地评估事业的发展。土地评估事业处在方兴未艾的

阶段。此时，广纳贤才，就成为保持和发展壮大土地评估队

伍的一个重要措施。因此，《考试管理办法》在报名条件上

放宽了许多。 2006年《考试管理办法》规定： 1.取得大专学

历且从事相关工作满2年； 2.取得本科学历且从事相关工作

满1年； 3.取得博士学位、硕士学位或第二学士学位，研究生

班毕业； 4.不具备上述规定学历要求，但具有中华人民共和

国认可的中级以上相关专业技术职称。 对考试报名条件不作

过多限定，在其他相关行业已不鲜见。如律师考试，只要取

得高等院校法学专业专科以上学历或者同等专业水平，以及

高等院校非法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就

可以报名。但是，我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在放开考生报名条

件后，作为考试的组织者应根据土地评估市场对评估师的需



求量，灵活运用试题难易程度、分数线的设定等可控手段，

调节录取人数，保证优秀人才的供给。 问：《考试管理办法

》中相关工作、相关工作经历、相关专业技术职称、相关业

务、相关经济理论的“相关”一词的含义是什么？ 答：“相

关”一词是各种职业资格考试、部门规章、报名简章等文件

中的惯用提法，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师、房地产估价师报

名条件中均采用了这一提法。我们认为使用“相关”一词，

除与其他评估行业保持一致外，而且对于“相关”一词的外

延，每年可依行业形势发展和政策导向的需要，作解释上的

微调。2006年考试通知中的“相关”一词作如下解释： 相关

工作指：在国土资源系统、地产开发及各类评估行业中从业

。 相关工作经历指：在国土资源系统、地产开发及各类评估

行业中从业的经历。 相关专业技术职称指：取得经济师、工

程师、会计师、审计师、统计师五类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 相关业务指：与国土资源有关的管理、研究、教学、开发

、评估等专业行为和活动。 相关经济理论指：税收、金融、

会计、统计、土地经济、城市规划、房地产开发等理论知识

。 问：为什么说实践考核是土地估价师资格考试改革最突出

的特点？ 答：《考试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土地估价

师资格考试采用闭卷方式进行。”《考试管理办法》第二十

条规定：“取得土地估价师资格并在土地估价机构执业的土

地估价师，应当通过实践考核，并进行执业登记。经过执业

登记的土地估价师方能在土地估价报告团签字，承担法律责

任。”这两条规定充分地表明了“实践考核”是对土地估价

师资格考试“闭卷”方式的一个延续和补充。 国外及我国香

港和台湾地区的评估师考试，多是取得会员资格、评估师执



业资格二者合一的考试，工作经历、评估实践的环节置于取

得会员资格、评估师执业资格之前，作为取得资格的必要条

件。符合评估师资格申请条件的，参加考试合格后，既取得

了协会会员资格，同时也取得了以协会会员名义从事评估业

务的执业资格，否则不得以评估师的名义从事评估业务。 《

考试管理办法》中考试方式的设计，与国外略有区别，采用

取得估价师资格和取得估价师执业资格两段进行。先要取得

估价师的资格，然后进行实践考核，实践考核通过并进行执

业登记后可以从事土地评估业务。实践考核与执业登记是土

地评估师取得执业资格的必要条件。中国评估行业率先推行

实践考核，是土地评估事业向国际接轨迈出的重要一步。随

着时间的推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考试方式，必将显示其

作用和意义。 问：为什么即将于2007年1月27日～28日举行的

土地估价师资格考试只考大纲，不指定教材？ 答：这也是土

地估价师资格考试的改革之一。历年的土地估价师资格考试

，都有考试教材，考试的全部内容都在考试教材上。考试题

从考试教材上出，考试要点从考试教材中归纳，标准答案从

考试教材中寻找。考生只要背熟了考试教材的知识点，即使

是没有做过评估的人也能通过，甚至是以高分通过。长此以

往，弊端逐渐显现：有少数取得了土地估价师资格证书的土

地估价师却不会做评估业务，看不懂估价报告；有些地方土

地评估队伍的技术水平令人担忧。 2006年度的考试重点从纯

粹的知识性考试向把握、理解评估理论的具体运用转变。这

一转变不仅体现在土地估价师资格考试的延伸增加了实践考

核的内容，还体现在闭卷考试中就贯彻这一改革精神。 2006

年度以后的土地估价师资格考试不指定考试教材，只有参考



书目，考生不能死记硬背，只有在掌握和理解了评估理论和

方法的前提下才有可能通过考试。这样就规避和堵截了那些

只会背、不理解，只把资格证书当成金字招牌的人进入评估

队伍，提高土地估价师资格证书的含金量。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